




1.基金名稱：中國信託10年期以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金額(元)(A)：新台幣0.140元
3.本次收益分配金額之所得類別組成：

收益分配組成項目 所得類別 所得稅代號
預估每單位受益權

發放金額(元)(B)

預估占比

(B/A)

屬中華民國來源列

入個人應稅所得

(符合請勾選V)

屬中華民國來源列

入營利事業應稅所

得

(符合請勾選V)
(1)股利所得 無 無 無 無

(2)利息所得 海外利息所得 73 0.140 100.00%

(3)收益平準金 無 無 無 無

(4)已實現資本利得 無 無 無 無

(5)其他所得 無 無 無 無

5.備註：上表收益分配組成項目之金額及占比為經理公司提供之預估資訊，占比資訊可能因計算時採用四捨五入，致加總不等於100%，

  　 　 謹提醒投資人仍應以實際收益分配通知書所載資訊為準。其餘應注意事項，請詳（八）預估收益分配組成占比資訊之警語。

4.警語：(1)上述預估股息占比為預估資訊，謹提醒投資人仍應以實際收益分配通知書所載所得類別及分配金額為準。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
　　       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2)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4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

　　     徵所得稅。投資人之基金配息如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含營利所得及利息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稅進行申報。另，倘同一申報戶全年取得海外地區
　　 　    (包含港澳地區)來源所得合計數達新臺幣100萬元，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


